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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路径 ： 价值评估标准探析
ｘ

——

立法评估 的视角

王柏荣

【提 要 】 立法评估在我 国立法实践中 已经展开 。 价值具有天然 的评判功 能 ， 能够成为

立法评估的重要标准 。 价值评估在立 法评估理论 中存在有难 以客观化和难 以 量化的 困 境 。

理性是价值评估标准确 立的基础 ， 定性是价值评估标准确立的尺度 。 价值评估标准的具体

确立 需要通过寻求公度性价值理念 、 公开理性论辩 、 建立合理论证规则 等环节 。

【关键词 】 立法评估 立法评估标准 价值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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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评估是对法律及其实施效果所进行的身带有
一

定的评价性色彩 。 立法价值贯穿于立

评价和考量 ， 以此提高立法质量 ， 实现科学立法的全过程 ， 无处不在 ， 在起草法律的动议中 、

法 。 对立法质量及其实施效果的评估应是全面在提出法律 的草案 中 、 在审议草案的过程 中 、

的 ， 不仅应从立法背景 、 立法过程及立法实现也在表决草案的评判 中 ， 立法主体始终 以其 自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方面进行 ， 更应从其实现法身以及社会的需求为尺度 ， 对立法对象进行分

的价值程度的角度进行 。 价值作为
一

种评估手析 、 考量和选择 。

一般认为 ，
立法价值主要包

段 ， 具有天然评估功能 ， 对于价值评估 的探讨括正义与利益两个方面 ， 正义是法的 内在道德

有利于进一步提髙立法评估的科学性 。性价值 ， 利益则是法的外在形式性价值 ， 法是

目＃ 益 Ｗ分配＆符合公平
ＩＥ

—

、 价值 １可 成力刺古 ：ａ
■

式义的价值原则 。

一

部細定得好坏 ， 与道德导向

在立法 中 ， 价值是立法的灵魂与精神 ， 内

涵于法律之中，立法价值是在立法活动过程中


存在的立法主体与立法客体之间的关系 ， 体现＊［基金项 目 ］ 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心賴 《 北京地方

着全体社会成；员追求
“

良法善治
”

的愿望 ， 并立法评估制度研究 》 （ １６ ＺＺＷｍ０ １ １ ） 、 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

使这种愿望能够与不断变化 、 发展的立法客体
一

般项 目 《规范：

视角 下 的
：Ｉ ｔ京地方

？

立法评估标准研 究 》

具有某种适合 、 接近或
一

致 ， 以满足其对道德
（ＳＭ２ ０ １ ６ １ １ ４１ ７ （Ｋ） ６ ） 。

准则 、 习惯要求 、 科学规则等行为规范实现的
１ ９％

需要 。
２５立法价值体现为对良法的不断接近 ， 是

② 陈雪平 ： 《立法价紐究
一以精益学理论为视 闻 》 ， 中 国

在基于理性的基础上对客体的正确判断 ， 其本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 ００９ 年版 ，
第 ５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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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直接的关系 ， 公平正义即制度的道德 。

？
由准 。 其次 ， 社会是多元化的 ，

人 的思想和价值

此 ， 公平与利益是立法价值不可分割的 两面 。 观也是各不相 同 的 ， 加之每个人所处的经济地

对立法的价值评估 ， 应 以符合公平与利益为位和立场也不相 同 ， 难以形成统一的 价值观 ，

前提 。由此 ， 人们对法的价值的理解也不相同 ， 以 主

价值评估是运用立法价值的理念标准来对观的 、 各异的法的价值观去作为统
一

的 、 普遍

立法及其实施效果所进行的判断评价 ， 本质上适用的法的评估标准 ， 也极可能造成各异 的 、

而言 ， 是一种立法的定性评估 。 立法 的最终 目基于主观因 素 的评估结果 。 再次 ， 人的认识不

的是制定对社会发展有益的 、 符合社会发展规 仅仅是主观的 ， 还是有限 的 。 由 于人的认识过

律的
“

良法
，，

。 立法者在制定法律之初 ， 应该秉程是 由感性到理性 ， 再由理性到感性的不断循

持着追求法 的价值的思路去制定法律 ， 这样才 环 、 往复 、 深化的过程 ， 所以人 的认识总是相

可能达到良法之治之 目 的 。 而所谓 良法 ， 亚里 对的 。 在这种相对的环境下 ， 认识虽然不断接

士多德认为 ， 首先 良法是能够促进正义 的法律 ，

近于绝对真理 ， 但却无法达到 ， 由此 ， 人对价

其次良法不能只于
一

时一地具有意义 ， 再次 良
值的认识也是相对的 。 在这种相对的 、 主观的

法之治是对人 民的 自 我保全 ， 而不是 以法律压Ｗ＾ ＩＴ ’’ 由＆

迫人民的权威之治 。

② 同时 ， 他也提 出了 著名 的
形成的立＿价值评估标＿以客 真实地反

法治层次标准 ， 即
“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 ： 已

成立的法律麵健麵从 ， 献籍服从的
＠

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

。

？
由此 ，

能否３５用价值评估的方式来进打分析判断 ， 争

人獅 良法与善法的追求 ， 也就是对立法价值

＝５仕 里＝ 创始人约翰 ． 奥斯丁认为 ， 法律是以实在法形

＝ 式存在 ， 对其的判断评估应仅限 于其外部存在

ｗ逻辑关系 以及法律规范 的结构形式 ’
而不应

雜伦 等 律规范本身不存在好坏 善恶
性的评估结论 ’ 确定其絲程度

：

在评估立法
之分 ， 他说 ，

“

麵学科学 （ ｔｈｅｓ ｅｉｅｎｅ ｅ〇ｆ
ｊ
ｕ ｒｉ ｓ

＿

质量及其＊紐撕 ， 縣腦雜鎌赚ｐｎｉｄｅｎｅｅ綱称为賴学 ） 所关賊乃是实在
现法律的价值导 向理念 ， 在现代社会则体现力

法 ， 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
而不考虑这些法律

ｗ善或恶 。

”⑤細时他健 出
“

功利原则是立

法机关制定法律的基本指导原则
”

，

？ 这也夹杂

二 、 价值评估标准确立之困境了
－定程度 的

“

自然法
”

的思想 。 纯粹法学代

在立法 ｉ平估的理ｉ仑与实践 中 ， 由 于价值的① 刘杨 ： 《法律与道德 ： 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准及其实现方式 》 ，

主观性因素 ， 其作为一种评估手段和标准 ， 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 年第 ３ 期 。

Ｕ
，② 陈雪平 ： 《 立法价值研究——以精益学理论为视闽 》 ， 中国

确头存在有
一

二 々人迷惑的困境 。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 ００９ 年版 ， 第 ６ 页 。

１ ． 难以客观化之困境 。 又
５

！

？

立 法的价值ｉ平估③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 》 ， 吴寿彭译 ， 商务印 书馆

标准的质疑首先来 自 于对立法价值概念本身的
Ｉ％ ５ 年版 ， 第 １＂ 页 。

Ｔｌ
＇＾ ｏ

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１ ２ 年第 ２ 期 。

运行过程 中产生的 ， 是权威者的命令 ， 对于法⑤ ［美 ］ Ｅ ？ 博登海默著 ：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 ，

的评估理应来 自 于社会与生活实践 ， 至于正义、邓正来译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〇〇４ 年版 ’ 第 Ｉ ２６ 页 ， 转

？ ．？ ？
山

＿
 ． ，＿．

，


．

，
？


．

，弓
｜自Ａｕｓｔ ｉ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 ｅｏｆ

Ｊ ｕｒｉ ｓ
ｐ
ｒｕ ｄｅｎｃ ｅ

，ｐ ．１ ２６ ．

自 由 、 二 平等法的价值 ， 是来 自 于人的观念中 ，

⑥ ＳｅｅＪｏｈｎＡｕｓｔ ｉｎ
，
Ｔｈ ｅＰｒｅｖｉｎｃ ｅ 。丨

ｊ
ｕ ｒｉｓｐｍｄｅｎｃ ｅＤｅ ｔｅｐ

是纯主观的东西 ， 根本无法作为立法评估的标ｍｉｎ ｅｄ ， ｅｄ ． Ｈ． Ｌ＊
Ａ． Ｈａ ｒｔ （Ｌｏｎｄｏｎ ， １ ９ ５ ４ ） ， ｐ ｐ

．５ ９ ， ２ ９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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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汉斯 ？ 凯尔森主张 ， 对法律的评价只需对其性趋势 。 再次 ， 基于理性 的价值评估标准具有

本身的规范性进行客观实 在的分析 ，
以 形式逻更为深刻的建构精神 。 理性超越感性的最大区

辑和实证的方法对其进行推理判断 ， 应排除任别就是其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 ， 予以 客观地总

何道德和社会的 内容 ， 包括法 的价值判断 ， 他结和分析 ， 做出 独立的判断和评价 ， 进而提出

认为
“

法律的概念没有任何道德涵义 ， 其决定建构性意见 。 作为立法价值评估标准 ， 其在理

性标准乃是强力因 素
”

。

？ 新分析法学代表人赫性的基础上 ， 能够做出更为客观中 立 的价值评

伯特 ？ 哈特运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 ， 提出要价 ， 并依此提出 完 善修改的立法意见 。 总之 ，

将法置于社会中去研究 ， 研究
“

实际上的法
”

， 理性是立法评估价值标准矫正主观性评价 困境

而避免使用道德伦理等价值判断去研究法 ， 他的
“

出 口
”

，
也是立法价值评估标准得 以确立的

极力反对立法伦理主义 ， 但却承认最低限度的可能与前提 。

自然法和实在法相辅相成 。

？ 综合以上观点 ， 基２ ． 定性是价值评估标准的确立尺度 。

一般

本都趋向于立法及其实施效果难以用价值评估意义上的立法评估形式有两种 ，

一

种是定量评

标准去衡量 、 难 以量化 ， 对立法评估的价值化估 ， 即主要采用统计学 、 经济学知识对立法及

分析持保留态度 。其实施效果进行量化的 、 直观的 、 数字式的评

＿

＾％估
； 另

一种是定性评估 ， 即 主要采 用规范的 、

三 、 价值ｉ平估标准确立之可能价值分析的方式对立法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总体

通过前述对于立法价值评估方式的质疑和３
的 、 本质属性式的评估 ， 其优点在于可 以揭

否定 ， 我们不仅看到了所谓价飾准
“

麵性
” 示与了解社会现象背后更多隐藏的事实 ’ 可 以

的一面 ， 更看清 了这种评估方式的核心 问题所

在 。 也正是这种 问题式的质疑 ， 使得本文必须
立法的价值评估属 于定性评估 ’ 其根据 自 由 、

在此讨论－下价值评估标准有没有可能被确立
秩序 、 正

士
安全等

一

系列传统立法价值对评

或证成 ， 以期在－定程度上 回应质疑 。估对象进行衡１：判断 ’ 得 出 结论 。

、

这种方式＃

１
． 理性是价餅估标准醜立基础 。 首先 ，

法学繊沿用 已 久 ， 得到 ＾

［

普遍认可 。 比如亚

理性基础上的价值评估标准具有更为客雜评Ｍ±＿提 量法治 Ｗ标准包？
‘‘

已成立的

价精神 。 价值评估标細基本职能是评价立法
获彳 胃＃？从的法律又

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合理性程度 ， 并对其与社会
应该本身是制定的 良好的法律

”

。

？ 富勒在其经

发展规律的协调性做出 评价估量 。 由于价細巾

細相对不确定性 ， 使得价飾准可能在－定 出 了对于
“

良法
”

的八项
ｆ
求 ， 即法律的

一般

程度上会麵賴總 。 但舒雜膽值评
性 、 应予絲、 不齡難 、 ＿■、 不相

价标准则可以 纠正这种 可能发生的偏离 ， 因 为
矛盾 、 可实现性 、 稳定性 、

一

致性等 。

？ 从这些

理性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能 以冷静客观、 中立
自然法学家的论述 中 可 以看 出 ， 首先 ， 定性评

的方式来辅助价值评估 。 其次 ， 基于理性的Ｗ＿方式总是与法的价細关
，
的 ， 其代表着

值评估标准具有更为犀利的批判精神 。 理性的
人们对 良法与恶法的价值评判标准 ，

一

定意义

评价精神是价值评估标准最为基本的功能 ， 其


使得价值评估标准不再陷于
“

主观性
，，

评价的① ［美 ］ ｅ ． 博登海默著 ： 《法理学
一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
，

， 甘ｎ 丨 ， Ｌ古択 ／人 ｎｉ 丨 丨 曰 ４Ｕ？ 必丨邓正来译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〇４ 年版 ， 第 １ ３ ５ 页 。

困境 。 在此基础上 ， 更深层面的 １平价Ｗ是批判
② 李林 ： 《试论立法价值及其选择 》 ， 《 天津社会科学 》 １９％

精神 ， 针对立法及其实施过程中 的问题及不足 ，年第 ３ 期 。

要进行完善改进的前提 ， 就是采用严格的理性③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 ： 《政治学 》
，
吴寿彭译 ， 商务印书

批判来进行 ， 唯有此 ， 才能够充分发挥＾■法价
④ 参见 ［美 ］ 富勒著 ： 《 法律的道德性 》 ， 郑 戈译 ， 商务印书

值评估的客观性特征 ， 完全摒弃其本身的主观馆 ２ 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５ ５ 、 １ １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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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确定的 、 能够被
“

量化
”

的 ， 当立法评估
“

寻求建立稳定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上 ， 明 确 了

标准的确立接近立法价值时 ， 可 以基本定性为侧重保护劳动者的价值取向
”

， 反对者则认为

良法 ， 反之 ， 则非 良法 。 其次 ， 与定量评估相
“

这部法过于超前 ， 不切实际 ， 其实施会导致加

比
， 定性评估居于 立法评估的核心地位 。 这是大企业的用工成本 ， 僵化企业的用工制度 ， 是

因为即使在某些情况下 ， 通过定量评估所得数
一部善 良的恶法

”

。

？
由此 ， 为维护各 自 的价值

据分析 ，
显示该立法及其实施效果达到 了 良法判断标准 ，

必然会产生争议和 冲突 。 为达致共

指数的要求 ， 但在对其进行定性评估时 ， 发现识 ， 确立统
一

的 、

一

般意义上的立法评估标准 ，

其却违背了立法价值标准 ， 由此 ， 其实质上仍从价值评估方式角度而言 ， 就需要经过以下证

算不上 良法 ， 这也是定性评估无法被定量评估立过程 。

取代的重要原因 。 比如在 １ ９９９ 年 ９ 月 沈 阳市政１ ？ 寻求可公度性的价值理念标准 。 所谓可

府发布实施的 《沈 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公度性的价值理念 ， 就是那些为社会所普遍接

事故处理办法 》 中 明 确规定 了
“

行人闯红灯 ， 受的 、 具有客观性基础的价值理念 。

撞了 白撞
”

条款 。

？ 此项行政规章从实证角度分通过价值评估方式来设定立法评估标准 ，

析 ， 行人违法在前 ， 驾驶人员并未违反交通法需先确定哪些立法价值具有可公度性特征 ，
可

规 ， 因此由行人承担全部责任符合经济利益驱能成为立法评估标准 。 由 于来源于规范的价值

动下的
“

因果
”

定量评估标准 。 但从定性评估无法对规范本身做出评估 ， 这有违
“

自身不能

角度审视 ， 其并不符合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人文评估 自身
”

的基本逻辑 ， 对于立法评估价值标

价值关怀的立法 目 的和价值评估标准 ， 当属 于准的确定 只能从第二和第三种来源 中去 找寻 。

“

恶法
”

。 反之 ， 也可以说 ， 即使某部法律从经由此 ， 运用价值评估方式确立立法评估标准的

济学和实证分析的角度 ， 通过定量分析显示所 首要途径就是寻找立法价值中具有公度性的价

耗社会成本较大 ， 效率较低 ， 但如果其立法价值评估Ｓ念 。

值通过定性考量 ， 得到认可 ， 则仍有可能得以２ ． 进行公开的理性论辩 。 具有公度性的价

颁布实施 。 最典型 的案例 当属 《劳动合同法 》
，

值理念并不必然转变为立法评估的标准来使用 ，

该法最初颁布于 ２０ ０７ 年 ， 其实施之初 ， 就引起因为 即使其具备客观、 普遍接受 、 稳定等特征 ，

了用人单位的
“

恐慌
，，

， 以 至于通过解雇劳动者 仍难免会被贴上
“

人为设定
”

的主观性标签 。

来规避 《劳动合同法 》 条款 ， 学界也对该法的 如是 ， 则引 申 到了下一个路径 ， 即对其展开公

诸多条款持批判态度 ， 认为
“

《劳动合同法 》 遭 开的理性论辩程序 。 公开的理性论辩是将个人

遇多种类型 的实施 困境
”

，

② 虽然如此 ， 但 《劳观点转变为公认观点 的论辩过程 ， 其通过在开

动合同法 》 的立法价值在于保护作为弱势群体 放 、 公开 、 自 由的情境下对公度性价值理念标

的劳动者一方 ， 这
一

价值标准得到社会认可 ，
准进行论辩 ， 以进一步证明该标准的有用性和

由此也使得该法仍旧在实施。 总之 ，
定性评估适当性 。

大多基于立法价值层面的考量 ， 其也是立法价


值评估标准得以确立的最核心的基础根据。① 原 《沈阳市行人与机动 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 第 ８ 条

规定 ：

“

行人通过有人行信号控制或没有人行信号控制 ， 但

四 、 价值评估标准确立之路径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 ， 每个人或团体 ＝
行

＝办＝＝
任

年

定还有 第 ｕ
、

１２
、

基于各 自 利益和处境的不 同 ， 对立法及其实施 ② 冯玉军 、 方鹏 ： 《 〈劳动合同法 〉 的不足与完善—— 〈劳动

效果均持有不同 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偏好 ， 其 中
合同法 ＞在 中小企业适用 的法经济学分析 》 ，

《法学杂志 》

一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２ 期 ０

也暗含着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 。 比如对于 《劳
③ 林嘉 ：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价值 、 制度创新及影响评价 》 ，

动合同法 》 实施效果的评价 ， 赞许者认为其在 《法学家 》 ２００ ８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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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实践中 ， 通过公开理性论辩确定立价值标准的客观 、 真实 以及可评估性 。 首先 ，

法评估价值标准 的方式主要有 ， 组织大型 的研应保证立法评估价值标准论辩的参与者能够真

讨会或立法会议 ， 召开专家论证会 。实 、 真诚表达观点 、 意见 、 想法 ， 要针对这
一

３ ． 建立合理的价值论证规则 。 规则是保障情形制定 自 由论述的规则 。 其次 ， 在价值标准

实体得以顺利实现的程序 ， 公开的理性论辩需论辩过程 中 ， 对于 出 现 的不 同意见 以及争论 ，

要合理的论证规则来保驾 护航 。 在论辩过程应制定规则 ， 确保能够以理性的路径进行论辩 。

中 ， 可能会出现 以下情形 ，

一种是论辩双方地再次 ， 在论证立法价值评估标准过程 中 ， 应该

位不对等 ，

一方的社会地位 、 知识背景 、 信息遵守相关性推理规则 、 融贯性规则 以及论证理

拥有量等方面具有明 显的优势 ， 从而可能导致由衡量规则 。

？

另一方在论辩中屈从于强势
一方 ， 达到所谓的综上 ， 价值所具有的天然属性决定了 其能

“

意见一致
”

； 另
一种情形是论辩缺少程序 ， 论够作为立法评估的主要标准 ， 价值评估标准在

辩主体随意启动和终止论辩 ， 导致论辩结果也立法评估中 以定性方式展现 ， 价值评估标准的

很随意的达成 ；
还有

一

种情形是论辩双方从各确定需要通过
一

系列论证规则进行理性判断 。

自利益出发 ， 利用相互欺骗手段迫使对方接受

己方提出 的观点或主张 ， 形成
“

伪共识
”

。

？除本文作者 ：
法学博士 ，

北 京联合大 学政治

以上几种情形外 ， 还有诸如非理性论辩 、 假资文明建设研究 中 心讲师

格代表等情形 。 这些论辩过程 中可能发生的情责任编辑 ： 赵俊

形 ， 会影响 到最终立法评估标准的形成 。 由
此 ， 建立一套合理的论证规则 ， 保证论辩主体

在论辩中体现真实 、 真诚的交流意愿 ， 是极为① 参见舒国搜著 ： 《法哲学沉思录 》 ， 北京 大学出版社 ２ 〇 １ 〇 年

必要的 。
版

， 第 ２ ７ ７ 页 。

② 参见舒国滢著 ： 《法哲学沉思录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０ 年
在义法评估价值标准的确 ＪＬ过程 中 ， 应建？

立相对合理的论辩规则 ， 以保证所得立法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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